本市量販店及廚餘再利用機構稽查彙整說明
1.稽查日期：104.11.14

2.稽查家數：量販店19家(家樂福12家、愛買3家、大潤發4家)
廚餘再利用機構5家(均為畜牧場，其中1家未取得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身分)

3.稽查重點：

	稽查對象
	稽查項目
	廢棄物清理法
	罰則

	量販店
	列管事業網路申報情形
	第31條
	6,000~30,000元

	
	廚餘及廢食用油貯存情形
	第36條
	

	
	與再利用機構簽訂合約
	第39條
	

	
	再利用紀錄保存
	第39條
	

	再利用機構
	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網路申報情形
	第31條
	6,000~30,000元

	
	廚餘及廢食用油貯存情形
	第36條
	

	
	再利用營運紀錄申報情形
	第39條
	


4.違規家數：
量販店22家(家樂福12家、愛買4家、大潤發4家、好市多2家)

廚餘再利用機構5家

	稽查對象
	稽查項目
	廢棄物清理法
	違規家次
	後續追蹤改善方式

	量販店
	列管事業網路申報情形
	第31條
	2
	1. 限期改善並複查。
2. 督促總公司負責統籌廢棄物流向管理事宜。
3. 持續加強量販店廢棄物流向稽查。

	
	廚餘及廢食用油貯存情形
	第36條
	4
	

	
	與再利用機構簽訂合約
	第39條
	18
	

	
	再利用紀錄保存
	第39條
	16
	

	再利用機構
	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網路申報情形(含再利用營運紀錄申報情形)
	第31條
	7
	1. 限期改善並複查。
2. 督導業者廢棄物貯存方式應符合法規要求。

3. 加強再利用機構廢棄物及產品申報查核。

	
	廚餘及廢食用油貯存情形
	第36條
	3
	


